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中簡字第2917號

原      告  許○維    （真實姓名住居詳卷）

            黃○宥    （真實姓名住居詳卷）

            許○昱    （真實姓名住居詳卷）

兼 上二 人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許○峯    （真實姓名住居詳卷）

            黃○婷    （真實姓名住居詳卷）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熊治璿律師

            黃意茹律師

被      告  陳姿伃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胡峰賓律師

複 代理 人  劉書帆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十十租賃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聰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經刑事庭移

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許○峯新臺幣壹仟捌佰壹拾肆萬玖仟柒

佰伍拾壹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四十三，原告許○峯負擔百

分之四十七，餘由原告黃○婷、許○維、黃○宥、許○昱負

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陸佰零伍萬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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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許○峯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

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並依同項規定，引用當事人

於本件審理中提出之書狀及言詞辯論筆錄。

二、原告許○維於審理中屆齡成年，經其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

卷第156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本件被告十十租賃有限公司（下稱十十公司）未於最後言詞

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

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四、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車禍之發生（下稱系爭事故），係因被告乙○○駕駛租

賃小客車，行經劃有分向限制線路段，駛入來車道所致，原

告許○峯則無肇事因素，有臺中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

中市車鑑0000000案鑑定意見書可佐，足認系爭事故應由乙

○○負全部過失責任，與許○峯是否無照駕駛或關窗並無相

當因果關係。被告抗辯許○峯就損害之發生及擴大與有過失

云云，自無可採。

　㈡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

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

文。乙○○就系爭事故之發生，確有過失，且駕駛十十公司

所有之車輛，係因執行職務中肇事，亦屬明確，則原告就其

所受損害，請求被告負連帶賠償責任，即屬有據。

　㈢許○峯請求之項目及金額：

　⒈醫療費用：

　　許○峯主張支出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9,042元，業據其

提出醫療費用收據為證（見交附民卷第31至55頁，本院卷第

167至177頁），經核均屬治療許○峯傷勢及提起本件訴訟所

必要之合理費用，應予准許。

　⒉將來醫療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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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依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下稱中國附醫）民國113年2月16

日診斷證明書記載：「病人因雙眼創傷性視神經病變，113

年2月16日門診就診，目前右眼視力為15公分前可見指數，

左眼視力為15公分前可見指數，無恢復之可能，目前視力極

差，無法自行出門，生活無法完全自理；無法勝任精細工

作，建議專人整日照護生活；建議3個月回診追蹤」等語

（見本院卷第179頁），堪認以許○峯之傷勢，永無恢復之

可能，且需定期回診，頻率為3個月1次。故被告所辯，不足

憑採。

　⑵經檢視許○峯所提出於較近日期（112年3月23日、6月15

日、113年1月12日）至中國附醫眼科就醫之醫療費用收據

（見本院卷第169、171、175頁），實收金額均為170元，費

用項目僅包括掛號費、基本部分負擔，而無藥品或其他處置

費用，可推測其嗣後固定就醫之目的應係以觀察、追蹤為

主，在無事證可認定會因病況變化需要其他特別治療之情況

下，應得以170元認定許○峯日後每次回診所需金額。故許

○峯每年所需回診費用約為680元（計算式：170×12÷3＝68

0）。

　⑶許○峯為00年0月00日生，於系爭事故發生時為32歲10月又1

4日，依110年臺中市男性簡易生命表所示，平均餘命為46.9

7年，因許○峯前另請求110年4月24日至113年2月16日已支

出之醫療費用，扣除該段期間後（2.81年），許○峯之餘命

仍逾42.84年，其請求42.84年之醫療費用，尚無不合。則許

○峯得請求之將來醫療費用，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

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為15,804元

〔計算式：680×22.00000000＋（680×0.84）×（23.0000000

0－00.00000000）＝15,804，元以下四捨五入。其中22.000

00000為年別單利5%第42年霍夫曼累計係數，23.00000000為

年別單利5%第43年霍夫曼累計係數，0.84為未滿1年部分折

算年數之比例〕，逾此範圍之請求，不應准許。

　⒊看護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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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按親屬代為照顧被害人之起居，固係基於親情，但親屬看護

所付出之勞力並非不能評價為金錢，雖因二者身分關係而免

除被害人之支付義務，惟此種基於身分關係之恩惠，自不能

加惠於加害人。故由親屬看護時雖無現實看護費之支付，仍

應認被害人受有相當於看護費之損害，得向加害人請求賠

償，始符公平原則。

　⑵依中國附醫113年2月16日診斷證明書記載：「病人因雙眼創

傷性視神經病變，113年2月16日門診就診，目前右眼視力為

15公分前可見指數，左眼視力為15公分前可見指數，無恢復

之可能，目前視力極差，無法自行出門，生活無法完全自

理，建議專人整日照護生活」等情（見本院卷第179頁），

可認許○峯因系爭事故，受有雙眼創傷性視神經病變之重傷

害（下稱系爭傷害），無法回復正常機能，生活無法自理需

專人全日照顧。被告所辯，實非可採。

　⑶本院審酌許○峯於110年4月24日急診送醫治療，嗣於110年4

月27日出院，於110年6月25日經鑑定中度身心障礙，依情本

無法立即聘請外籍看護；又許○峯由家人看護，固係出於親

情，但親屬看護所付出之勞力，並非不能評價為金錢，此種

親屬基於身分關係之恩惠給與，自不能加惠於加害人，故縱

使由親屬照料支付看護費用，仍得向被告請求賠償，許○峯

此部分請求自屬有理。準此，許○峯請求110年4月24日至11

0年6月25日期間（共63日），以每日2,500元計算看護費

用，尚屬合理，前開期間之看護費計為157,500元（計算

式：2,50063日＝157,500）。

　⑷又許○峯請求自110年6月26日起至113年2月16日止之看護費

用，本院認許○峯所請求之看護期間，屬長期性質之看護，

其費用應非短期臨時性之看護按日計算可比擬，許○峯概以

一般醫院每日看護費用2,500元計算前開期間之看護費用，

尚屬過高，並非妥適。爰審酌目前國內僱請外籍看護照顧頗

為習見，是許○峯由親屬看護所受看護費損失，應參酌聘請

外籍看護工所需費用始為適當。而聘請外籍看護工所需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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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包括每月最低工資、伙食費、加班費，另須支付就業

安定費、健保費、外籍看護工之回程機票費用，以及縱有外

籍看護工，親屬仍須協助看護等一切情況，故認為許○峯所

受看護費損失以每月28,000元計算為合理，換算每日看護費

用為933元（28,000÷30＝933，元以下四捨五入）。是許○

峯請求自110年6月26日起至113年2月16日止，共計966日之

看護費用於901,278元（計算式：933×966＝901,278）之範

圍內為可採，逾此部分則屬無據。

　⑸本項請求金額小計為1,058,778元（計算式：157,500＋901,

278＝1,058,778）。

　⒋將來看護費用：

　　承上所述，許○峯因系爭事故受傷經救治後，終生（餘命4

2.84年）需人全日看護，每月看護費應以28,000元計算為合

理。據此，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

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為7,809,128元〔計算式：336,0

00×22.00000000＋（336,000×0.84）×（23.00000000－00.0

0000000）＝7,809,128，元以下四捨五入〕，許○峯請求被

告賠償前開數額，即屬有據。

　⒌交通費用：

　　許○峯於系爭事故後無法自行出門，外出皆需乘車（見本院

卷第119、179頁）。考量許○峯所受系爭傷害之情狀，就醫

交通費用支出確屬必要，被告所辯尚無可採。依許○峯之醫

療費用收據所示，其於113年2月16日前，至中國附醫就診19

次（入出院各以單趟計算）。又許○峯自住所搭車至中國附

醫之單趟計程車車資預估為700元，有大都會車隊計程車試

算車資可佐（見本院卷第185頁），是許○峯請求之交通費

用應以26,600元（計算式：700×2×19＝26,600）為限，逾此

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

　⒍將來交通費用：

　　經查，許○峯未來可能至中國附醫治療之時間約每3個月1次

門診，有乘車之必要，已如前述，故每年交通費用約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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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計算。式：700×2×4＝5,600）。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

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為130,

152元〔計算式：5,600×22.00000000＋（5,600×0.84）×（2

3.00000000－00.00000000）＝130,152〕。是許○峯主張預

估未來就醫交通費用130,152元，未逾前開數額，其請求為

有理由。

　⒎勞動能力減損：

　⑴許○峯主張系爭事故發生時受僱於訴外人高慶木器社，每月

薪資為44,800元，業據其提出薪資袋為證（見附民卷第61至

63頁），核與證人即高慶木器社實際負責人甲○○到庭證述

之情節相符（見本院卷第315至320頁），則原告主張以44,8

00元計算其每月薪資，堪認合理，被告抗辯以基本工資計算

許○峯減少勞動能力之損失云云，即難採信。

　⑵許○峯因系爭事故受傷，經臺中榮民總醫院鑑定勞動能力減

損88%（見本院卷第115至123頁），該鑑定書已就許○峯受

傷前後之身體健康狀況加以比較，並敘明理由，應屬可採。

自110年4月24日起，以受傷前月薪44,800元計算至65歲止，

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

息），核計其金額為9,211,495元〔計算方式為：473,088×1

9.00000000＋（473,088×0.00000000）×（19.00000000－0

0.00000000）＝9,211,495，元以下四捨五入。其中19.0000

0000為年別單利5%第32年霍夫曼累計係數，19.00000000為

年別單利5%第33年霍夫曼累計係數，0.00000000為未滿1年

部分折算年數之比例（47/365＝0.00000000）〕。許○峯僅

請求9,188,065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⒏精神慰撫金：

　　按慰撫金之多寡，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之

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該金額是否相當，

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

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查乙○○之過失行為致許○峯

受有系爭傷害，自屬不法侵害許○峯之身體健康權，是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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峯據此主張精神上受有痛苦，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應

屬有據。經查，許○峯為77年生，國中肄業，原為木工；乙

○○則為78年生，大學畢業，從事駕駛工作；十十公司資本

額為10,000,000元，以經營小客車租賃等為業，業據兩造陳

明在卷，並有公司基本資料查詢表可參（見交附民卷第75

頁），而兩造之財產所得狀況亦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

件明細表可佐（見本院卷第41至84頁）。本院審酌兩造上開

身分地位、教育程度、經濟能力、被告加害情節，及許○峯

所受傷害等一切情狀，認許○峯請求精神慰撫金5,000,000

元尚嫌過高，應認以1,800,000元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

求，尚屬無據。

　⒐以上許○峯之損害額合計為20,060,999元（計算式：醫療費

用9,042元＋將來醫療費用15,804元＋看護費用1,058,778元

＋將來看護費用7,809,128元＋交通費用26,600元＋將來交

通費用130,152元＋勞動能力減損9,211,495元＋精神慰撫金

1,800,000元＝20,060,999元）。又許○峯已受領強制汽車

責任保險給付1,451,248元，及乙○○已先行賠償許○峯46

0,000元，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58頁），則上開金

額均應視為被告應負之損害賠償之一部分，並於原告得請求

之金額中扣除。從而，許○峯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8,1

49,751元（計算式：20,060,999－1,451,248－460,000＝1

8,149,751）。逾此範圍，即屬無據。

　㈣原告黃○婷、許○維、黃○宥、許○昱請求精神慰撫金部

分：　

　　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

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二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

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

之，民法第195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此條第3項規定乃

保護基於父母或配偶與本人之親密關係所生之身分法益所為

之規定，為免此項身分權所蘊含之權利過於廣泛，立法者尚

加諸需此項身分權受侵害而情節重大之要件，始有本項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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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至何謂身分權受侵害而屬情節重大，應係以請求權人與

被侵害人間父母子女關係之親情、倫理及生活相互扶持與幫

助之身分法益已完全剝奪，諸如呈現植物人狀態、受監護宣

告等無法照顧自己生活需仰賴父母子女之長期照料，已難期

待其回應父母子女間之親情互動、相互扶持之情感需求，始

足當之。查許○峯因系爭事故受有雙眼創傷性視神經病變之

重傷害，無恢復之可能，目前視力極差，無法自行出門，生

活無法完全自理，建議專人整日照護生活，有前揭診斷證明

書及鑑定書可稽，已見許○峯受有雙眼創傷性視神經病變之

重傷害，尚非屬意識障礙、無法言語等無從再與其配偶子女

即原告黃○婷、許○維、黃○宥、許○昱，基於父母子女配

偶關係就家庭圓滿之親情與倫理互動；而許○峯因系爭事故

受有雙眼創傷性視神經病變之重傷害，黃○婷、許○維、黃

○宥、許○昱所受之痛苦，乃源自於身分關係之感同深受，

難謂基於父母親子關係之親情、倫理及生活上相互扶持與幫

助之身分法益確受到侵害，且已達情節重大之程度。故黃○

婷、許○維、黃○宥、許○昱依民法第195條第3項，請求被

告賠償其等非財產上之損害各1,000,000元，均於法不合，

無從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許○峯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

帶給付18,149,751元，及自113年2月28日（見本院卷第22

3、35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

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

應職權宣告假執行。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核無不合，併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就敗訴部分

所為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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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董惠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劉雅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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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中簡字第2917號
原      告  許○維    （真實姓名住居詳卷）
            黃○宥    （真實姓名住居詳卷）
            許○昱    （真實姓名住居詳卷）
兼 上二 人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許○峯    （真實姓名住居詳卷）
            黃○婷    （真實姓名住居詳卷）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熊治璿律師
            黃意茹律師
被      告  陳姿伃  


訴訟代理人  胡峰賓律師
複 代理 人  劉書帆  


被      告  十十租賃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聰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經刑事庭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許○峯新臺幣壹仟捌佰壹拾肆萬玖仟柒佰伍拾壹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四十三，原告許○峯負擔百分之四十七，餘由原告黃○婷、許○維、黃○宥、許○昱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陸佰零伍萬元為原告許○峯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並依同項規定，引用當事人於本件審理中提出之書狀及言詞辯論筆錄。
二、原告許○維於審理中屆齡成年，經其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156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本件被告十十租賃有限公司（下稱十十公司）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四、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車禍之發生（下稱系爭事故），係因被告乙○○駕駛租賃小客車，行經劃有分向限制線路段，駛入來車道所致，原告許○峯則無肇事因素，有臺中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中市車鑑0000000案鑑定意見書可佐，足認系爭事故應由乙○○負全部過失責任，與許○峯是否無照駕駛或關窗並無相當因果關係。被告抗辯許○峯就損害之發生及擴大與有過失云云，自無可採。
　㈡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乙○○就系爭事故之發生，確有過失，且駕駛十十公司所有之車輛，係因執行職務中肇事，亦屬明確，則原告就其所受損害，請求被告負連帶賠償責任，即屬有據。
　㈢許○峯請求之項目及金額：
　⒈醫療費用：
　　許○峯主張支出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9,042元，業據其提出醫療費用收據為證（見交附民卷第31至55頁，本院卷第167至177頁），經核均屬治療許○峯傷勢及提起本件訴訟所必要之合理費用，應予准許。
　⒉將來醫療費用：
　⑴依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下稱中國附醫）民國113年2月16日診斷證明書記載：「病人因雙眼創傷性視神經病變，113年2月16日門診就診，目前右眼視力為15公分前可見指數，左眼視力為15公分前可見指數，無恢復之可能，目前視力極差，無法自行出門，生活無法完全自理；無法勝任精細工作，建議專人整日照護生活；建議3個月回診追蹤」等語（見本院卷第179頁），堪認以許○峯之傷勢，永無恢復之可能，且需定期回診，頻率為3個月1次。故被告所辯，不足憑採。
　⑵經檢視許○峯所提出於較近日期（112年3月23日、6月15日、113年1月12日）至中國附醫眼科就醫之醫療費用收據（見本院卷第169、171、175頁），實收金額均為170元，費用項目僅包括掛號費、基本部分負擔，而無藥品或其他處置費用，可推測其嗣後固定就醫之目的應係以觀察、追蹤為主，在無事證可認定會因病況變化需要其他特別治療之情況下，應得以170元認定許○峯日後每次回診所需金額。故許○峯每年所需回診費用約為680元（計算式：170×12÷3＝680）。
　⑶許○峯為00年0月00日生，於系爭事故發生時為32歲10月又14日，依110年臺中市男性簡易生命表所示，平均餘命為46.97年，因許○峯前另請求110年4月24日至113年2月16日已支出之醫療費用，扣除該段期間後（2.81年），許○峯之餘命仍逾42.84年，其請求42.84年之醫療費用，尚無不合。則許○峯得請求之將來醫療費用，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為15,804元〔計算式：680×22.00000000＋（680×0.84）×（23.00000000－00.00000000）＝15,804，元以下四捨五入。其中22.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42年霍夫曼累計係數，23.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43年霍夫曼累計係數，0.84為未滿1年部分折算年數之比例〕，逾此範圍之請求，不應准許。
　⒊看護費用：
　⑴按親屬代為照顧被害人之起居，固係基於親情，但親屬看護所付出之勞力並非不能評價為金錢，雖因二者身分關係而免除被害人之支付義務，惟此種基於身分關係之恩惠，自不能加惠於加害人。故由親屬看護時雖無現實看護費之支付，仍應認被害人受有相當於看護費之損害，得向加害人請求賠償，始符公平原則。
　⑵依中國附醫113年2月16日診斷證明書記載：「病人因雙眼創傷性視神經病變，113年2月16日門診就診，目前右眼視力為15公分前可見指數，左眼視力為15公分前可見指數，無恢復之可能，目前視力極差，無法自行出門，生活無法完全自理，建議專人整日照護生活」等情（見本院卷第179頁），可認許○峯因系爭事故，受有雙眼創傷性視神經病變之重傷害（下稱系爭傷害），無法回復正常機能，生活無法自理需專人全日照顧。被告所辯，實非可採。
　⑶本院審酌許○峯於110年4月24日急診送醫治療，嗣於110年4月27日出院，於110年6月25日經鑑定中度身心障礙，依情本無法立即聘請外籍看護；又許○峯由家人看護，固係出於親情，但親屬看護所付出之勞力，並非不能評價為金錢，此種親屬基於身分關係之恩惠給與，自不能加惠於加害人，故縱使由親屬照料支付看護費用，仍得向被告請求賠償，許○峯此部分請求自屬有理。準此，許○峯請求110年4月24日至110年6月25日期間（共63日），以每日2,500元計算看護費用，尚屬合理，前開期間之看護費計為157,500元（計算式：2,50063日＝157,500）。
　⑷又許○峯請求自110年6月26日起至113年2月16日止之看護費用，本院認許○峯所請求之看護期間，屬長期性質之看護，其費用應非短期臨時性之看護按日計算可比擬，許○峯概以一般醫院每日看護費用2,500元計算前開期間之看護費用，尚屬過高，並非妥適。爰審酌目前國內僱請外籍看護照顧頗為習見，是許○峯由親屬看護所受看護費損失，應參酌聘請外籍看護工所需費用始為適當。而聘請外籍看護工所需支出費用，包括每月最低工資、伙食費、加班費，另須支付就業安定費、健保費、外籍看護工之回程機票費用，以及縱有外籍看護工，親屬仍須協助看護等一切情況，故認為許○峯所受看護費損失以每月28,000元計算為合理，換算每日看護費用為933元（28,000÷30＝933，元以下四捨五入）。是許○峯請求自110年6月26日起至113年2月16日止，共計966日之看護費用於901,278元（計算式：933×966＝901,278）之範圍內為可採，逾此部分則屬無據。
　⑸本項請求金額小計為1,058,778元（計算式：157,500＋901,278＝1,058,778）。
　⒋將來看護費用：
　　承上所述，許○峯因系爭事故受傷經救治後，終生（餘命42.84年）需人全日看護，每月看護費應以28,000元計算為合理。據此，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為7,809,128元〔計算式：336,000×22.00000000＋（336,000×0.84）×（23.00000000－00.00000000）＝7,809,128，元以下四捨五入〕，許○峯請求被告賠償前開數額，即屬有據。
　⒌交通費用：
　　許○峯於系爭事故後無法自行出門，外出皆需乘車（見本院卷第119、179頁）。考量許○峯所受系爭傷害之情狀，就醫交通費用支出確屬必要，被告所辯尚無可採。依許○峯之醫療費用收據所示，其於113年2月16日前，至中國附醫就診19次（入出院各以單趟計算）。又許○峯自住所搭車至中國附醫之單趟計程車車資預估為700元，有大都會車隊計程車試算車資可佐（見本院卷第185頁），是許○峯請求之交通費用應以26,600元（計算式：700×2×19＝26,600）為限，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
　⒍將來交通費用：
　　經查，許○峯未來可能至中國附醫治療之時間約每3個月1次門診，有乘車之必要，已如前述，故每年交通費用約5,600元（計算。式：700×2×4＝5,600）。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為130,152元〔計算式：5,600×22.00000000＋（5,600×0.84）×（23.00000000－00.00000000）＝130,152〕。是許○峯主張預估未來就醫交通費用130,152元，未逾前開數額，其請求為有理由。
　⒎勞動能力減損：
　⑴許○峯主張系爭事故發生時受僱於訴外人高慶木器社，每月薪資為44,800元，業據其提出薪資袋為證（見附民卷第61至63頁），核與證人即高慶木器社實際負責人甲○○到庭證述之情節相符（見本院卷第315至320頁），則原告主張以44,800元計算其每月薪資，堪認合理，被告抗辯以基本工資計算許○峯減少勞動能力之損失云云，即難採信。
　⑵許○峯因系爭事故受傷，經臺中榮民總醫院鑑定勞動能力減損88%（見本院卷第115至123頁），該鑑定書已就許○峯受傷前後之身體健康狀況加以比較，並敘明理由，應屬可採。自110年4月24日起，以受傷前月薪44,800元計算至65歲止，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為9,211,495元〔計算方式為：473,088×19.00000000＋（473,088×0.00000000）×（19.00000000－00.00000000）＝9,211,495，元以下四捨五入。其中19.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32年霍夫曼累計係數，19.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33年霍夫曼累計係數，0.00000000為未滿1年部分折算年數之比例（47/365＝0.00000000）〕。許○峯僅請求9,188,065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⒏精神慰撫金：
　　按慰撫金之多寡，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該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查乙○○之過失行為致許○峯受有系爭傷害，自屬不法侵害許○峯之身體健康權，是許○峯據此主張精神上受有痛苦，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應屬有據。經查，許○峯為77年生，國中肄業，原為木工；乙○○則為78年生，大學畢業，從事駕駛工作；十十公司資本額為10,000,000元，以經營小客車租賃等為業，業據兩造陳明在卷，並有公司基本資料查詢表可參（見交附民卷第75頁），而兩造之財產所得狀況亦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可佐（見本院卷第41至84頁）。本院審酌兩造上開身分地位、教育程度、經濟能力、被告加害情節，及許○峯所受傷害等一切情狀，認許○峯請求精神慰撫金5,000,000元尚嫌過高，應認以1,800,000元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尚屬無據。
　⒐以上許○峯之損害額合計為20,060,999元（計算式：醫療費用9,042元＋將來醫療費用15,804元＋看護費用1,058,778元＋將來看護費用7,809,128元＋交通費用26,600元＋將來交通費用130,152元＋勞動能力減損9,211,495元＋精神慰撫金1,800,000元＝20,060,999元）。又許○峯已受領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1,451,248元，及乙○○已先行賠償許○峯460,000元，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58頁），則上開金額均應視為被告應負之損害賠償之一部分，並於原告得請求之金額中扣除。從而，許○峯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8,149,751元（計算式：20,060,999－1,451,248－460,000＝18,149,751）。逾此範圍，即屬無據。
　㈣原告黃○婷、許○維、黃○宥、許○昱請求精神慰撫金部分：　
　　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二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95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此條第3項規定乃保護基於父母或配偶與本人之親密關係所生之身分法益所為之規定，為免此項身分權所蘊含之權利過於廣泛，立法者尚加諸需此項身分權受侵害而情節重大之要件，始有本項適用；至何謂身分權受侵害而屬情節重大，應係以請求權人與被侵害人間父母子女關係之親情、倫理及生活相互扶持與幫助之身分法益已完全剝奪，諸如呈現植物人狀態、受監護宣告等無法照顧自己生活需仰賴父母子女之長期照料，已難期待其回應父母子女間之親情互動、相互扶持之情感需求，始足當之。查許○峯因系爭事故受有雙眼創傷性視神經病變之重傷害，無恢復之可能，目前視力極差，無法自行出門，生活無法完全自理，建議專人整日照護生活，有前揭診斷證明書及鑑定書可稽，已見許○峯受有雙眼創傷性視神經病變之重傷害，尚非屬意識障礙、無法言語等無從再與其配偶子女即原告黃○婷、許○維、黃○宥、許○昱，基於父母子女配偶關係就家庭圓滿之親情與倫理互動；而許○峯因系爭事故受有雙眼創傷性視神經病變之重傷害，黃○婷、許○維、黃○宥、許○昱所受之痛苦，乃源自於身分關係之感同深受，難謂基於父母親子關係之親情、倫理及生活上相互扶持與幫助之身分法益確受到侵害，且已達情節重大之程度。故黃○婷、許○維、黃○宥、許○昱依民法第195條第3項，請求被告賠償其等非財產上之損害各1,000,000元，均於法不合，無從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許○峯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8,149,751元，及自113年2月28日（見本院卷第223、35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職權宣告假執行。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併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就敗訴部分所為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董惠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劉雅玲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中簡字第2917號
原      告  許○維    （真實姓名住居詳卷）
            黃○宥    （真實姓名住居詳卷）
            許○昱    （真實姓名住居詳卷）
兼 上二 人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許○峯    （真實姓名住居詳卷）
            黃○婷    （真實姓名住居詳卷）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熊治璿律師
            黃意茹律師
被      告  陳姿伃  

訴訟代理人  胡峰賓律師
複 代理 人  劉書帆  

被      告  十十租賃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聰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經刑事庭移
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許○峯新臺幣壹仟捌佰壹拾肆萬玖仟柒
    佰伍拾壹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四十三，原告許○峯負擔百
    分之四十七，餘由原告黃○婷、許○維、黃○宥、許○昱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陸佰零伍萬元為
    原告許○峯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
    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並依同項規定，引用當事人
    於本件審理中提出之書狀及言詞辯論筆錄。
二、原告許○維於審理中屆齡成年，經其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
    卷第156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本件被告十十租賃有限公司（下稱十十公司）未於最後言詞
    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
    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四、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車禍之發生（下稱系爭事故），係因被告乙○○駕駛租賃
    小客車，行經劃有分向限制線路段，駛入來車道所致，原告
    許○峯則無肇事因素，有臺中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中
    市車鑑0000000案鑑定意見書可佐，足認系爭事故應由乙○○
    負全部過失責任，與許○峯是否無照駕駛或關窗並無相當因
    果關係。被告抗辯許○峯就損害之發生及擴大與有過失云云
    ，自無可採。
　㈡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
    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
    文。乙○○就系爭事故之發生，確有過失，且駕駛十十公司所
    有之車輛，係因執行職務中肇事，亦屬明確，則原告就其所
    受損害，請求被告負連帶賠償責任，即屬有據。
　㈢許○峯請求之項目及金額：
　⒈醫療費用：
　　許○峯主張支出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9,042元，業據其提
    出醫療費用收據為證（見交附民卷第31至55頁，本院卷第16
    7至177頁），經核均屬治療許○峯傷勢及提起本件訴訟所必
    要之合理費用，應予准許。
　⒉將來醫療費用：
　⑴依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下稱中國附醫）民國113年2月16
    日診斷證明書記載：「病人因雙眼創傷性視神經病變，113
    年2月16日門診就診，目前右眼視力為15公分前可見指數，
    左眼視力為15公分前可見指數，無恢復之可能，目前視力極
    差，無法自行出門，生活無法完全自理；無法勝任精細工作
    ，建議專人整日照護生活；建議3個月回診追蹤」等語（見
    本院卷第179頁），堪認以許○峯之傷勢，永無恢復之可能，
    且需定期回診，頻率為3個月1次。故被告所辯，不足憑採。
　⑵經檢視許○峯所提出於較近日期（112年3月23日、6月15日、1
    13年1月12日）至中國附醫眼科就醫之醫療費用收據（見本
    院卷第169、171、175頁），實收金額均為170元，費用項目
    僅包括掛號費、基本部分負擔，而無藥品或其他處置費用，
    可推測其嗣後固定就醫之目的應係以觀察、追蹤為主，在無
    事證可認定會因病況變化需要其他特別治療之情況下，應得
    以170元認定許○峯日後每次回診所需金額。故許○峯每年所
    需回診費用約為680元（計算式：170×12÷3＝680）。
　⑶許○峯為00年0月00日生，於系爭事故發生時為32歲10月又14
    日，依110年臺中市男性簡易生命表所示，平均餘命為46.97
    年，因許○峯前另請求110年4月24日至113年2月16日已支出
    之醫療費用，扣除該段期間後（2.81年），許○峯之餘命仍
    逾42.84年，其請求42.84年之醫療費用，尚無不合。則許○
    峯得請求之將來醫療費用，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
    （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為15,804元〔計
    算式：680×22.00000000＋（680×0.84）×（23.00000000－00.
    00000000）＝15,804，元以下四捨五入。其中22.00000000為
    年別單利5%第42年霍夫曼累計係數，23.00000000為年別單
    利5%第43年霍夫曼累計係數，0.84為未滿1年部分折算年數
    之比例〕，逾此範圍之請求，不應准許。
　⒊看護費用：
　⑴按親屬代為照顧被害人之起居，固係基於親情，但親屬看護
    所付出之勞力並非不能評價為金錢，雖因二者身分關係而免
    除被害人之支付義務，惟此種基於身分關係之恩惠，自不能
    加惠於加害人。故由親屬看護時雖無現實看護費之支付，仍
    應認被害人受有相當於看護費之損害，得向加害人請求賠償
    ，始符公平原則。
　⑵依中國附醫113年2月16日診斷證明書記載：「病人因雙眼創
    傷性視神經病變，113年2月16日門診就診，目前右眼視力為
    15公分前可見指數，左眼視力為15公分前可見指數，無恢復
    之可能，目前視力極差，無法自行出門，生活無法完全自理
    ，建議專人整日照護生活」等情（見本院卷第179頁），可
    認許○峯因系爭事故，受有雙眼創傷性視神經病變之重傷害
    （下稱系爭傷害），無法回復正常機能，生活無法自理需專
    人全日照顧。被告所辯，實非可採。
　⑶本院審酌許○峯於110年4月24日急診送醫治療，嗣於110年4月
    27日出院，於110年6月25日經鑑定中度身心障礙，依情本無
    法立即聘請外籍看護；又許○峯由家人看護，固係出於親情
    ，但親屬看護所付出之勞力，並非不能評價為金錢，此種親
    屬基於身分關係之恩惠給與，自不能加惠於加害人，故縱使
    由親屬照料支付看護費用，仍得向被告請求賠償，許○峯此
    部分請求自屬有理。準此，許○峯請求110年4月24日至110年
    6月25日期間（共63日），以每日2,500元計算看護費用，尚
    屬合理，前開期間之看護費計為157,500元（計算式：2,500
    63日＝157,500）。
　⑷又許○峯請求自110年6月26日起至113年2月16日止之看護費用
    ，本院認許○峯所請求之看護期間，屬長期性質之看護，其
    費用應非短期臨時性之看護按日計算可比擬，許○峯概以一
    般醫院每日看護費用2,500元計算前開期間之看護費用，尚
    屬過高，並非妥適。爰審酌目前國內僱請外籍看護照顧頗為
    習見，是許○峯由親屬看護所受看護費損失，應參酌聘請外
    籍看護工所需費用始為適當。而聘請外籍看護工所需支出費
    用，包括每月最低工資、伙食費、加班費，另須支付就業安
    定費、健保費、外籍看護工之回程機票費用，以及縱有外籍
    看護工，親屬仍須協助看護等一切情況，故認為許○峯所受
    看護費損失以每月28,000元計算為合理，換算每日看護費用
    為933元（28,000÷30＝933，元以下四捨五入）。是許○峯請
    求自110年6月26日起至113年2月16日止，共計966日之看護
    費用於901,278元（計算式：933×966＝901,278）之範圍內為
    可採，逾此部分則屬無據。
　⑸本項請求金額小計為1,058,778元（計算式：157,500＋901,27
    8＝1,058,778）。
　⒋將來看護費用：
　　承上所述，許○峯因系爭事故受傷經救治後，終生（餘命42.
    84年）需人全日看護，每月看護費應以28,000元計算為合理
    。據此，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
    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為7,809,128元〔計算式：336,000×
    22.00000000＋（336,000×0.84）×（23.00000000－00.000000
    00）＝7,809,128，元以下四捨五入〕，許○峯請求被告賠償前
    開數額，即屬有據。
　⒌交通費用：
　　許○峯於系爭事故後無法自行出門，外出皆需乘車（見本院
    卷第119、179頁）。考量許○峯所受系爭傷害之情狀，就醫
    交通費用支出確屬必要，被告所辯尚無可採。依許○峯之醫
    療費用收據所示，其於113年2月16日前，至中國附醫就診19
    次（入出院各以單趟計算）。又許○峯自住所搭車至中國附
    醫之單趟計程車車資預估為700元，有大都會車隊計程車試
    算車資可佐（見本院卷第185頁），是許○峯請求之交通費用
    應以26,600元（計算式：700×2×19＝26,600）為限，逾此範
    圍之請求，即屬無據。
　⒍將來交通費用：
　　經查，許○峯未來可能至中國附醫治療之時間約每3個月1次
    門診，有乘車之必要，已如前述，故每年交通費用約5,600
    元（計算。式：700×2×4＝5,600）。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
    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為130,
    152元〔計算式：5,600×22.00000000＋（5,600×0.84）×（23.
    00000000－00.00000000）＝130,152〕。是許○峯主張預估未來
    就醫交通費用130,152元，未逾前開數額，其請求為有理由
    。
　⒎勞動能力減損：
　⑴許○峯主張系爭事故發生時受僱於訴外人高慶木器社，每月薪
    資為44,800元，業據其提出薪資袋為證（見附民卷第61至63
    頁），核與證人即高慶木器社實際負責人甲○○到庭證述之情
    節相符（見本院卷第315至320頁），則原告主張以44,800元
    計算其每月薪資，堪認合理，被告抗辯以基本工資計算許○
    峯減少勞動能力之損失云云，即難採信。
　⑵許○峯因系爭事故受傷，經臺中榮民總醫院鑑定勞動能力減損
    88%（見本院卷第115至123頁），該鑑定書已就許○峯受傷前
    後之身體健康狀況加以比較，並敘明理由，應屬可採。自11
    0年4月24日起，以受傷前月薪44,800元計算至65歲止，依霍
    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
    核計其金額為9,211,495元〔計算方式為：473,088×19.00000
    000＋（473,088×0.00000000）×（19.00000000－00.00000000
    ）＝9,211,495，元以下四捨五入。其中19.00000000為年別
    單利5%第32年霍夫曼累計係數，19.00000000為年別單利5%
    第33年霍夫曼累計係數，0.00000000為未滿1年部分折算年
    數之比例（47/365＝0.00000000）〕。許○峯僅請求9,188,065
    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⒏精神慰撫金：
　　按慰撫金之多寡，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之
    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該金額是否相當，
    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
    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查乙○○之過失行為致許○峯受
    有系爭傷害，自屬不法侵害許○峯之身體健康權，是許○峯據
    此主張精神上受有痛苦，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應屬有
    據。經查，許○峯為77年生，國中肄業，原為木工；乙○○則
    為78年生，大學畢業，從事駕駛工作；十十公司資本額為10
    ,000,000元，以經營小客車租賃等為業，業據兩造陳明在卷
    ，並有公司基本資料查詢表可參（見交附民卷第75頁），而
    兩造之財產所得狀況亦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
    可佐（見本院卷第41至84頁）。本院審酌兩造上開身分地位
    、教育程度、經濟能力、被告加害情節，及許○峯所受傷害
    等一切情狀，認許○峯請求精神慰撫金5,000,000元尚嫌過高
    ，應認以1,800,000元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尚屬無據
    。
　⒐以上許○峯之損害額合計為20,060,999元（計算式：醫療費用
    9,042元＋將來醫療費用15,804元＋看護費用1,058,778元＋將
    來看護費用7,809,128元＋交通費用26,600元＋將來交通費用1
    30,152元＋勞動能力減損9,211,495元＋精神慰撫金1,800,000
    元＝20,060,999元）。又許○峯已受領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
    1,451,248元，及乙○○已先行賠償許○峯460,000元，為原告
    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58頁），則上開金額均應視為被告
    應負之損害賠償之一部分，並於原告得請求之金額中扣除。
    從而，許○峯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8,149,751元（計算
    式：20,060,999－1,451,248－460,000＝18,149,751）。逾此
    範圍，即屬無據。
　㈣原告黃○婷、許○維、黃○宥、許○昱請求精神慰撫金部分：　
　　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
    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二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
    、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
    ，民法第195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此條第3項規定乃保
    護基於父母或配偶與本人之親密關係所生之身分法益所為之
    規定，為免此項身分權所蘊含之權利過於廣泛，立法者尚加
    諸需此項身分權受侵害而情節重大之要件，始有本項適用；
    至何謂身分權受侵害而屬情節重大，應係以請求權人與被侵
    害人間父母子女關係之親情、倫理及生活相互扶持與幫助之
    身分法益已完全剝奪，諸如呈現植物人狀態、受監護宣告等
    無法照顧自己生活需仰賴父母子女之長期照料，已難期待其
    回應父母子女間之親情互動、相互扶持之情感需求，始足當
    之。查許○峯因系爭事故受有雙眼創傷性視神經病變之重傷
    害，無恢復之可能，目前視力極差，無法自行出門，生活無
    法完全自理，建議專人整日照護生活，有前揭診斷證明書及
    鑑定書可稽，已見許○峯受有雙眼創傷性視神經病變之重傷
    害，尚非屬意識障礙、無法言語等無從再與其配偶子女即原
    告黃○婷、許○維、黃○宥、許○昱，基於父母子女配偶關係就
    家庭圓滿之親情與倫理互動；而許○峯因系爭事故受有雙眼
    創傷性視神經病變之重傷害，黃○婷、許○維、黃○宥、許○昱
    所受之痛苦，乃源自於身分關係之感同深受，難謂基於父母
    親子關係之親情、倫理及生活上相互扶持與幫助之身分法益
    確受到侵害，且已達情節重大之程度。故黃○婷、許○維、黃
    ○宥、許○昱依民法第195條第3項，請求被告賠償其等非財產
    上之損害各1,000,000元，均於法不合，無從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許○峯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
    帶給付18,149,751元，及自113年2月28日（見本院卷第223
    、35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
    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
    應職權宣告假執行。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核無不合，併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就敗訴部分
    所為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董惠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劉雅玲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中簡字第2917號
原      告  許○維    （真實姓名住居詳卷）
            黃○宥    （真實姓名住居詳卷）
            許○昱    （真實姓名住居詳卷）
兼 上二 人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許○峯    （真實姓名住居詳卷）
            黃○婷    （真實姓名住居詳卷）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熊治璿律師
            黃意茹律師
被      告  陳姿伃  

訴訟代理人  胡峰賓律師
複 代理 人  劉書帆  

被      告  十十租賃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聰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經刑事庭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許○峯新臺幣壹仟捌佰壹拾肆萬玖仟柒佰伍拾壹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四十三，原告許○峯負擔百分之四十七，餘由原告黃○婷、許○維、黃○宥、許○昱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陸佰零伍萬元為原告許○峯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並依同項規定，引用當事人於本件審理中提出之書狀及言詞辯論筆錄。
二、原告許○維於審理中屆齡成年，經其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156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本件被告十十租賃有限公司（下稱十十公司）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四、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車禍之發生（下稱系爭事故），係因被告乙○○駕駛租賃小客車，行經劃有分向限制線路段，駛入來車道所致，原告許○峯則無肇事因素，有臺中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中市車鑑0000000案鑑定意見書可佐，足認系爭事故應由乙○○負全部過失責任，與許○峯是否無照駕駛或關窗並無相當因果關係。被告抗辯許○峯就損害之發生及擴大與有過失云云，自無可採。
　㈡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乙○○就系爭事故之發生，確有過失，且駕駛十十公司所有之車輛，係因執行職務中肇事，亦屬明確，則原告就其所受損害，請求被告負連帶賠償責任，即屬有據。
　㈢許○峯請求之項目及金額：
　⒈醫療費用：
　　許○峯主張支出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9,042元，業據其提出醫療費用收據為證（見交附民卷第31至55頁，本院卷第167至177頁），經核均屬治療許○峯傷勢及提起本件訴訟所必要之合理費用，應予准許。
　⒉將來醫療費用：
　⑴依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下稱中國附醫）民國113年2月16日診斷證明書記載：「病人因雙眼創傷性視神經病變，113年2月16日門診就診，目前右眼視力為15公分前可見指數，左眼視力為15公分前可見指數，無恢復之可能，目前視力極差，無法自行出門，生活無法完全自理；無法勝任精細工作，建議專人整日照護生活；建議3個月回診追蹤」等語（見本院卷第179頁），堪認以許○峯之傷勢，永無恢復之可能，且需定期回診，頻率為3個月1次。故被告所辯，不足憑採。
　⑵經檢視許○峯所提出於較近日期（112年3月23日、6月15日、113年1月12日）至中國附醫眼科就醫之醫療費用收據（見本院卷第169、171、175頁），實收金額均為170元，費用項目僅包括掛號費、基本部分負擔，而無藥品或其他處置費用，可推測其嗣後固定就醫之目的應係以觀察、追蹤為主，在無事證可認定會因病況變化需要其他特別治療之情況下，應得以170元認定許○峯日後每次回診所需金額。故許○峯每年所需回診費用約為680元（計算式：170×12÷3＝680）。
　⑶許○峯為00年0月00日生，於系爭事故發生時為32歲10月又14日，依110年臺中市男性簡易生命表所示，平均餘命為46.97年，因許○峯前另請求110年4月24日至113年2月16日已支出之醫療費用，扣除該段期間後（2.81年），許○峯之餘命仍逾42.84年，其請求42.84年之醫療費用，尚無不合。則許○峯得請求之將來醫療費用，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為15,804元〔計算式：680×22.00000000＋（680×0.84）×（23.00000000－00.00000000）＝15,804，元以下四捨五入。其中22.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42年霍夫曼累計係數，23.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43年霍夫曼累計係數，0.84為未滿1年部分折算年數之比例〕，逾此範圍之請求，不應准許。
　⒊看護費用：
　⑴按親屬代為照顧被害人之起居，固係基於親情，但親屬看護所付出之勞力並非不能評價為金錢，雖因二者身分關係而免除被害人之支付義務，惟此種基於身分關係之恩惠，自不能加惠於加害人。故由親屬看護時雖無現實看護費之支付，仍應認被害人受有相當於看護費之損害，得向加害人請求賠償，始符公平原則。
　⑵依中國附醫113年2月16日診斷證明書記載：「病人因雙眼創傷性視神經病變，113年2月16日門診就診，目前右眼視力為15公分前可見指數，左眼視力為15公分前可見指數，無恢復之可能，目前視力極差，無法自行出門，生活無法完全自理，建議專人整日照護生活」等情（見本院卷第179頁），可認許○峯因系爭事故，受有雙眼創傷性視神經病變之重傷害（下稱系爭傷害），無法回復正常機能，生活無法自理需專人全日照顧。被告所辯，實非可採。
　⑶本院審酌許○峯於110年4月24日急診送醫治療，嗣於110年4月27日出院，於110年6月25日經鑑定中度身心障礙，依情本無法立即聘請外籍看護；又許○峯由家人看護，固係出於親情，但親屬看護所付出之勞力，並非不能評價為金錢，此種親屬基於身分關係之恩惠給與，自不能加惠於加害人，故縱使由親屬照料支付看護費用，仍得向被告請求賠償，許○峯此部分請求自屬有理。準此，許○峯請求110年4月24日至110年6月25日期間（共63日），以每日2,500元計算看護費用，尚屬合理，前開期間之看護費計為157,500元（計算式：2,50063日＝157,500）。
　⑷又許○峯請求自110年6月26日起至113年2月16日止之看護費用，本院認許○峯所請求之看護期間，屬長期性質之看護，其費用應非短期臨時性之看護按日計算可比擬，許○峯概以一般醫院每日看護費用2,500元計算前開期間之看護費用，尚屬過高，並非妥適。爰審酌目前國內僱請外籍看護照顧頗為習見，是許○峯由親屬看護所受看護費損失，應參酌聘請外籍看護工所需費用始為適當。而聘請外籍看護工所需支出費用，包括每月最低工資、伙食費、加班費，另須支付就業安定費、健保費、外籍看護工之回程機票費用，以及縱有外籍看護工，親屬仍須協助看護等一切情況，故認為許○峯所受看護費損失以每月28,000元計算為合理，換算每日看護費用為933元（28,000÷30＝933，元以下四捨五入）。是許○峯請求自110年6月26日起至113年2月16日止，共計966日之看護費用於901,278元（計算式：933×966＝901,278）之範圍內為可採，逾此部分則屬無據。
　⑸本項請求金額小計為1,058,778元（計算式：157,500＋901,278＝1,058,778）。
　⒋將來看護費用：
　　承上所述，許○峯因系爭事故受傷經救治後，終生（餘命42.84年）需人全日看護，每月看護費應以28,000元計算為合理。據此，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為7,809,128元〔計算式：336,000×22.00000000＋（336,000×0.84）×（23.00000000－00.00000000）＝7,809,128，元以下四捨五入〕，許○峯請求被告賠償前開數額，即屬有據。
　⒌交通費用：
　　許○峯於系爭事故後無法自行出門，外出皆需乘車（見本院卷第119、179頁）。考量許○峯所受系爭傷害之情狀，就醫交通費用支出確屬必要，被告所辯尚無可採。依許○峯之醫療費用收據所示，其於113年2月16日前，至中國附醫就診19次（入出院各以單趟計算）。又許○峯自住所搭車至中國附醫之單趟計程車車資預估為700元，有大都會車隊計程車試算車資可佐（見本院卷第185頁），是許○峯請求之交通費用應以26,600元（計算式：700×2×19＝26,600）為限，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
　⒍將來交通費用：
　　經查，許○峯未來可能至中國附醫治療之時間約每3個月1次門診，有乘車之必要，已如前述，故每年交通費用約5,600元（計算。式：700×2×4＝5,600）。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為130,152元〔計算式：5,600×22.00000000＋（5,600×0.84）×（23.00000000－00.00000000）＝130,152〕。是許○峯主張預估未來就醫交通費用130,152元，未逾前開數額，其請求為有理由。
　⒎勞動能力減損：
　⑴許○峯主張系爭事故發生時受僱於訴外人高慶木器社，每月薪資為44,800元，業據其提出薪資袋為證（見附民卷第61至63頁），核與證人即高慶木器社實際負責人甲○○到庭證述之情節相符（見本院卷第315至320頁），則原告主張以44,800元計算其每月薪資，堪認合理，被告抗辯以基本工資計算許○峯減少勞動能力之損失云云，即難採信。
　⑵許○峯因系爭事故受傷，經臺中榮民總醫院鑑定勞動能力減損88%（見本院卷第115至123頁），該鑑定書已就許○峯受傷前後之身體健康狀況加以比較，並敘明理由，應屬可採。自110年4月24日起，以受傷前月薪44,800元計算至65歲止，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為9,211,495元〔計算方式為：473,088×19.00000000＋（473,088×0.00000000）×（19.00000000－00.00000000）＝9,211,495，元以下四捨五入。其中19.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32年霍夫曼累計係數，19.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33年霍夫曼累計係數，0.00000000為未滿1年部分折算年數之比例（47/365＝0.00000000）〕。許○峯僅請求9,188,065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⒏精神慰撫金：
　　按慰撫金之多寡，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該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查乙○○之過失行為致許○峯受有系爭傷害，自屬不法侵害許○峯之身體健康權，是許○峯據此主張精神上受有痛苦，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應屬有據。經查，許○峯為77年生，國中肄業，原為木工；乙○○則為78年生，大學畢業，從事駕駛工作；十十公司資本額為10,000,000元，以經營小客車租賃等為業，業據兩造陳明在卷，並有公司基本資料查詢表可參（見交附民卷第75頁），而兩造之財產所得狀況亦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可佐（見本院卷第41至84頁）。本院審酌兩造上開身分地位、教育程度、經濟能力、被告加害情節，及許○峯所受傷害等一切情狀，認許○峯請求精神慰撫金5,000,000元尚嫌過高，應認以1,800,000元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尚屬無據。
　⒐以上許○峯之損害額合計為20,060,999元（計算式：醫療費用9,042元＋將來醫療費用15,804元＋看護費用1,058,778元＋將來看護費用7,809,128元＋交通費用26,600元＋將來交通費用130,152元＋勞動能力減損9,211,495元＋精神慰撫金1,800,000元＝20,060,999元）。又許○峯已受領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1,451,248元，及乙○○已先行賠償許○峯460,000元，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58頁），則上開金額均應視為被告應負之損害賠償之一部分，並於原告得請求之金額中扣除。從而，許○峯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8,149,751元（計算式：20,060,999－1,451,248－460,000＝18,149,751）。逾此範圍，即屬無據。
　㈣原告黃○婷、許○維、黃○宥、許○昱請求精神慰撫金部分：　
　　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二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95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此條第3項規定乃保護基於父母或配偶與本人之親密關係所生之身分法益所為之規定，為免此項身分權所蘊含之權利過於廣泛，立法者尚加諸需此項身分權受侵害而情節重大之要件，始有本項適用；至何謂身分權受侵害而屬情節重大，應係以請求權人與被侵害人間父母子女關係之親情、倫理及生活相互扶持與幫助之身分法益已完全剝奪，諸如呈現植物人狀態、受監護宣告等無法照顧自己生活需仰賴父母子女之長期照料，已難期待其回應父母子女間之親情互動、相互扶持之情感需求，始足當之。查許○峯因系爭事故受有雙眼創傷性視神經病變之重傷害，無恢復之可能，目前視力極差，無法自行出門，生活無法完全自理，建議專人整日照護生活，有前揭診斷證明書及鑑定書可稽，已見許○峯受有雙眼創傷性視神經病變之重傷害，尚非屬意識障礙、無法言語等無從再與其配偶子女即原告黃○婷、許○維、黃○宥、許○昱，基於父母子女配偶關係就家庭圓滿之親情與倫理互動；而許○峯因系爭事故受有雙眼創傷性視神經病變之重傷害，黃○婷、許○維、黃○宥、許○昱所受之痛苦，乃源自於身分關係之感同深受，難謂基於父母親子關係之親情、倫理及生活上相互扶持與幫助之身分法益確受到侵害，且已達情節重大之程度。故黃○婷、許○維、黃○宥、許○昱依民法第195條第3項，請求被告賠償其等非財產上之損害各1,000,000元，均於法不合，無從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許○峯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8,149,751元，及自113年2月28日（見本院卷第223、35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職權宣告假執行。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併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就敗訴部分所為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董惠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劉雅玲


